投标资格承诺函
致：佛山市南海区粮食储备库
关于贵库   年    月    日发布 区级储备粮（小麦）代储业务 （项目编号：南粮库招【2020】004 ）的招标公告，本公司（企业）愿意参加投标，并承诺：
一、本公司（企业）具备下列资格：
1、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有粮食加工或经营资质的企业；
2、存放地点须为佛山市区域内，且小麦散装仓容超6000吨；
3、具备1000吨/月平均小麦粉加工的能力；
4、提供远程实时监控系统的企业。
[bookmark: _GoBack]本公司（企业）承诺在本次招标采购活动中，如有违法、违规、弄虚作假行为，所提交的投标保证金、中标保证金及履约保证金无权要求退还，造成的损失、不良后果及法律责任一律由我公司（企业）承担。 
特此声明！ 
备注：1.本声明函必须提供且内容不得擅自删改，否则视为无效投标。 
2.本声明函如有虚假或与事实不符的，作无效投标处理。 



投标人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人签名或印鉴： _____________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